附件1
审核验收评价程序
（适用于立项经费2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项目）

审核验收评价按照“开展项目绩效评价——提交验收申请——审核验收评价——成果登记——验收材料归档”的流程实施。
一、自主验收流程
（一）获取科技报告收录证书
填写项目验收书前，需先完成科技报告填写。登陆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，点击“项目验收”—“科技报告管理”—“填写科技报告”，提交后待科技报告中心审核通过，获得电子版科技报告收录证书，以备系统提交。
（二）系统提交验收报告及相关支撑材料
1.有调整事项需提交相关审批资料。如：预算变更、合作单位变更等审批资料。
2.科技报告收录证书。
3.主要考核指标完成情况支撑材料。如：与项目有关的科研数据、技术资料、知识产权（专利、商标、著作权、论文等）、技术标准等；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有关产品测试报告、检测报告及用户报告；项目产品销售发票清单等。（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材料上传及命名规范见附件6）
4.经费使用合规承诺书。项目负责人签署经费使用合规承诺书（模板见附件3，1式1份），扫描后上传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。若项目经费执行率低于50%，需另上传一份项目负责人签字的情况说明。
二、审核验收评价
医院科技部将对上述验收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组织专家评审，出具验收评价结论。
三、成果登记
项目负责人待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中“验收书签署”状态变为“自主验收单位已签署”状态后，10个工作日内进行科技成果登记。成果登记不成功的项目，不予进行验收通过。（成果登记流程见附件6）
四、验收材料归档
[bookmark: _GoBack]验收评价相关材料（包括验收报告及相关附件）由项目负责人保存，以备后续审查。
